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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育部函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

為有效防範COVID-19 Delta 變異株之社區傳播，有關自

國外入境之檢疫對象及確定病例之密切接觸者PCR採

檢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本(110)年
12月6日肺中指字第1103700857號函副本(附件1)，及教育

部110年12月9日臺教綜(五)字第1100168535號函(附件2)辦
理。

為利部分潛伏期較長個案之偵測，以降低社區傳播風

險，依據該中心本年9月29日「COVID-19專家諮詢會議

第54次會議」決議，自國外入境之檢疫對象檢疫期滿前

PCR採檢及確定病例之密切接觸者居家隔離期滿前PCR採
檢，分別安排於檢疫期間第13至14天及與確定病例最後1
次接觸日後第13至14天進行採檢。

另有關本年12月14日至111年2月14日期間之國外入境檢

疫對象，檢疫期滿前（或居家檢疫轉居家隔離者之隔離

期滿前）之非在宅檢疫PCR採檢，請依春節檢疫措施專

裝

訂

線

               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，共2頁



四、

案之採檢規定辦理。

春節期間入境檢疫方案請參閱附件3。
正本：本校各單位

副本：本校學生事務處健康中心

校長 吳正己

第2頁，共2頁


